附件：1、
泉州市普通初中达标学校评估办法

为加强普通初中学校的建设，进一步落实基础教育“以县为主”管理体制，积极促进各县（区、市）分期分批办好所有普通初中学校，促使我市普通初中在办学条件、学校管理等方面逐步实现现代化、规范化，推动初中教育、教学质量有显著提高。根据福建省教育厅重新修订的《福建省普通初中示范学校评估标准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1999年原泉州市教委制定的《泉州市普通初中达标学校验收标准》进行修订。现将有关评估办法规定如下：

一、申报资格

凡符合下列所有条件者，方可申报达标初中校：

1、学校办学方向明确，指导思想端正，能严格执行教育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，近两年内无重大责任事故。

2、学校具有一定的办学规模（至少应达12个班以上）。

3、学校校园环境整洁优美，做到净化、绿化、美化。

二、认定标准

申报学校在“评估标准”中的前6项指标中至少应达到12分（含12分）以上；第18至第34项得分达45分（含45分）以上；总得分85分（含85分，奖励项目得分可计入总得分）。同时符合以上要求者，方可认定为“初中达标学校”。
三、评估程序

1、学校首先根据《泉州市普通初中达标学校评估标准》进行自查和测评，并写出自评报告（包括学校概况、办学成效、办学体会、存在问题、整改措施以及今后改革发展规划等），填写好申报表（附件3），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向教育主管行政部门提出申请。

2、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按照资格认定条件对申报学校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查。审查通过后，由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组织人员进行评估，评估工作要在学校自评的基础上，对学校自评报告和申报表中的学校自评得分逐项审核验收。

3、评估验收结束后，评估组应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学校反馈评估验收意见。经评估认定达到合格标准的，由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向我局提交对学校的评估意见，连同学校的自评报告和申报表，报送我局审批（必要时由我局组织市级评估组进行复查），审批后予以公布，并颁发“泉州市普通初中达标学校”的牌匾。

4、本标准实施后，按原市教委《泉州市普通初中达标学校验收标准》评估认定的达标初中校，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应根据本标准，指导学校进行自查整改，达到达标初中新标准的予以确认，暂时达不到标准的，限期一年整改。

四、动态管理，定期复查

对通过评估验收的达标初中学校实行动态管理,定期复查（一般为3年）。经复查发现问题，责成学校加以改正，对少数办学问题较多，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，予以取消达标初中校的称号。

本评估办法和评估标准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